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共同教育委員會 

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09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時 10分 

地點：教學大樓 E602研討及會議室 
主席：吳主任委員文欽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一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二、報告事項：略 

三、提案討論：略 

案由一：本委員會及各中心 109-1品保手冊(含 108-2課程評核)審核案， 

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（1） 依教務處 109.10.29通告辦理品保審核(pp.1~8)。 

（2） 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09 年 11 月 12 日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

(pp.9~13)、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09年 11月 11日第一次課程 

發展委員會(pp.23~25)通過。 

（3） 有關 108-2品保手冊初審意見表如下所示 
  

系別 內容 

共同教育委員會 無 

通識教育中心 無 

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

1.日間部基礎中心二開設之英文（三）課程，中心規劃課 

  程權重皆為 0，建議檢討修正。 

2.課程回饋結果教師自訂核心能力數值均在 3以下須列入 

  檢討者日間部基礎中心 3門〈英文（一）、英文（三）、 

  英檢輔導課程〉已列入檢討紀錄（表 C16）。 
 

1.共同教育委員會及通識教育中心：無須檢討改善。 

2.基礎能力教學中心：有 2項須改善，第 1項已於 109年 11月11 日 

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，因系統設定造成上述問題

經協調工程師及承辦單位已修訂完成(pp.33~56)。第 2 項基礎

中心已於 109 年 4月 30 日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提出改善，

經共同教育委員會 109 年 5 月 7 日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

109 年 6 月 24 日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依中心建

議辦理，並請對該課程持續追蹤改善情形(pp.6~8)。 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案由二：本委員會各中心 109-2學期三級品保公版課綱複核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: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09 年 11 月 12 日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

(pp.9~20)、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09年 11月 11日第一次課程發 

展委員會(pp.23~32)通過。 
 

  決  議:照案通過。 



案由三：有關通識教育中心開設「社區營造健康與實踐」微學分課程追認， 

請討論。 

說  明: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09 年 11 月 12 日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

(pp.9~13)追認通過，為執行「文化、食安、長照-澎湖健康福祉 

營造工程計畫」開設微學分課程，如附件追認准簽(pp.21~22)。 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決  議:照案通過，提送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三、臨時動議：委員建議通識中心「國文」課程，因境外學生有反映國文課程 

是文言文方式呈現，比較難懂課程內容，是否可以加開或調整

國文課程採應用文方式來上課。 

 

   四、散會 

 


